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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《新疆焉耆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十五
万吨全价刍饲料建设项目“5·2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

故防范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》
2024 年 5 月 13日，焉耆县安委会依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

办公室《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

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成立了《新疆巴州

焉耆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十五万吨全价刍饲料建设

项目“5·2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小组》

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，2024年 5 月 20 日，评估组依据《新疆巴

州焉耆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十五万吨全价刍饲料建

设项目“5·2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，参考《关于组织开展

新疆焉耆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十五万吨全价刍饲料

建设项目“5·2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

工作方案》，对该起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

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4 年 5 月 13日，焉耆县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县住建局、焉耆

工业园区安监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总工会、县公安局、县人社局

等单位组成了评估组，相关人员参加了评估工作。评估组以《事故

调查报告》为依据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

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制定了工作方案，针对事故防范及整改措

施要求梳理出相关评估的内容。评估组听取了事故责任单位事故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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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后的工作情况汇报，查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

定落实情况，向相关单位了解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并收

集了相关资料，完成了评估工作。

二、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、事故调查报告中对陈进锋（巴州金鸟巢工贸有限公司法定

代表人）处 2022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落实情况：陈进锋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已向焉耆县财政交纳罚

款 12000 元。

2、事故调查报告中由焉耆县党委对焉耆县住建局主要领导运

用“第一种形态”进行提醒谈话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7月 19日，焉耆县委副书记、县长马雁斌

对县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陈博进行了提醒谈话。

3、事故调查报告中由焉耆县住建局党组对焉耆县建设工程质

量安全监督站负责人运用“第一种形态”进行提醒谈话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7月 22日，焉耆县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副局

长陈博；焉耆县住建局党组成员、执法局局长张艳豪对焉耆县建设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负责人郗韦运用“第一种形态”进行提醒谈话。

4、事故调查报告中由焉耆工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对焉耆工业

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负责人运用“第一种形态”进行提醒谈话。

落实情况：2023年 8 月 5 日，县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县长、园

区党工委书记对焉耆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燕文忠运用“第

一种形态”进行提醒谈话。

5、事故调查报告中由焉耆县党委对五号渠乡主要领导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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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一种形态”进行提醒谈话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7月 19日，焉耆县委副书记、县长马雁斌

对五号渠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高尚斌进行了提醒谈话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、事故调查报告中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对巴州金鸟巢工贸有限

公司处 50 万元罚款。2023年 8 月 25 日已完成罚款交纳。

2、2024 年 8 月 27日，焉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运用“第一种形

态”分别给予焉耆县住建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张艳豪批评教育；给

予焉耆县住建局建筑市政公用设施管理股主任王晓丽诫勉。

3、事故调查报告中责令焉耆县住建局向焉耆县人民政府作出

书面检查。2023 年 7 月 21 日焉耆县住建局向焉耆县人民政府作出

书面检查。

4、事故调查报告中责令焉耆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向焉

耆县住建局作出书面检查。2023 年 7 月 22日焉耆县建设工程质量

安全监督站向焉耆县住建局作出书面检查。

5、事故调查报告中责令焉耆工业园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环保局

向焉耆工业园区管委会作出书面检查。2023年 7月 7 日焉耆工业

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县向焉耆工业园区管委会作出书面检查。

四、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1、事故发生后，新疆巴州焉耆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

年产十五万吨全价刍饲料建设项目已停工停建，截止目前该项目已

复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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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巴州金鸟巢工贸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被法院查封。

五、事故发生单位及行业领域有关人员受教育情况

1、2023 年 11 月 7 日，焉耆县第四季度安全生产会议通报了

新疆巴州焉耆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十五万吨全价刍

饲料建设项目“5·2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案调查报告，巴州农丰

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李卫国对“5·28”高处坠落死亡事故反思。

六、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，强化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

1、2023 年 9 月 7日，焉耆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下发《关

于印发<焉耆县采取果断措施打好“遏事故”攻坚战 深入开展起

底式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焉安办〔2023〕24 号)提出

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要深刻学习领会。

2、2023 年 11 月 7 日，焉耆县第四季度安全生产会议通报了

新疆巴州焉耆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十五万吨全价刍

饲料建设项目“5·2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案调查报告，巴州农丰

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李卫国对“5·28”高处坠落死亡事故做检讨发

言。

七、事故发生单位及行业领域、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警

示教育情况

1、2023 年 11 月 7 日，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李卫国在

焉耆县第四季度安全生产会议上就本企业发生的“5·28”一般高

处坠落事故做警示教育检讨发言。

2、2023 年 9 月 7日，焉耆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下发《关



— 5 —

于印发<焉耆县采取果断措施打好“遏事故”攻坚战 深入开展起

底式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焉安办〔2023〕24 号)提出

各部门、行业领域要深刻汲取“5·28”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及

时排查督促整改安全隐患。

八、依法展开事故调查情况

1、焉耆县安委会组织调查；

2、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：组长：马雁斌（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）；

副组长：米丹军（县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县长、焉耆工业园区党工委

书记）、艾尼玩·阿不来提（副县长）、张玉忠（焉耆工业园区党

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）；成员：王明军（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

记、副局长）、陈博（县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）、丁剑波（县

纪委副书记、监委副主任）、马晓琼（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

任）、董光明（县总工会党组副书记、主席）、张振伟（县公安局

党委委员、副局长）、海涛（县司法局党组副书记、局长）、彭麦

昌（县人社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）、张国军（焉耆工业园区安监局

局长）；

3、事故调查组成员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，与所

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；

4、事故发生时间 2023 年 5 月 28 日，提交事故调查报告日期

为 2023 年 7 月 14日，符合时间要求。

九、事故调查报告全文向社会公开情况

2023年 7 月 18 日，焉耆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《新疆巴州焉耆

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十五万吨全价刍饲料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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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5·2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。

十、党委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思想认识转变情况

1、2023 年 11 月 7 日，焉耆县第四季度安全生产会议通报了

新疆巴州焉耆县巴州农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十五万吨全价刍

饲料建设项目“5·2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案调查报告，巴州农丰

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李卫国对“5·28”高处坠落死亡事故反思。

2、2023 年 9 月 7日，焉耆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下发《关

于印发<焉耆县采取果断措施打好“遏事故”攻坚战 深入开展起

底式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焉安办〔2023〕24 号)提出

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要深刻学习领会。

十一、存在问题及措施建议

评估组通过评估，认为各单位均能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，

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，但尚存在一定不足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
1、焉耆县住建局提交的事故调查报告处罚依据错误。

2、相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

查治理体系建设，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，加大现场检查力

度，坚决遏制事故发生。

3、各行业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，并健全对各类直

管企业、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规范，确保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

稳定。

十二、评估组评估意见

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，各单位均能依据县人民政府批

复意见，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，未发现不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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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落实责任追究的问题。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按照事故

调查报告的要求建章立制，做到了生产安全事故防范，落实了事故

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，有效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。被评估单位

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。


